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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專家投稿

境外中資居民企業身分認定之審批程序及管理

辦法變革

背景

國自 2008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引入了”居民

企業”的概念，在此框架下，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針對境外中資控股企業

(“是指由中國境內的企業或企業集團作為主要控股投資者，在境外依

據外國（地區）法律註冊成立的企業”)如何判定與申請成為中國居民

企業，在《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

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9]82號，以下簡稱「82號文」）

中提出了將境外中資控股企業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以下簡稱「境外

中資居民企業」）的條件，以及境外中資居民企業的企業所得稅處理程

序與相關申請程序；在《境外註冊中資控股居民企業所得稅管理辦法

（試行）》（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1 年第 45 號，以下簡稱「45 號文」）

中對境外中資控股企業如何申請中國居民企業身份提供了更進一步的

操作指引。近日，為了逐步簡化和清理行政審批的總體要求，中國國

家稅務總局發佈了《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實施居

民企業認定有關問題的公告》（國稅發[2014]9 號，以下簡稱「9 號文」）

將境外中資居民企業認定權限下放至省級稅務機關。茲將 9 號文的主

要內容以及可能影響簡要說明如下：

一、 下放居民企業認定權限至省及稅務機關

依原先 82 號文要求，境外中資居民企業認定的申請，由主管稅

務機關初審後，須逐層上報至北京國家稅務總局審核批准。然而

在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背景下，9 號文明確將境外中

資居民企業身份確定審批權限下放至省級稅務機關。9 號文規定

主管稅務機關對其居民企業身份進行初步判定後，層報省級稅務

機關確認，經省級稅務機關確認後抄送其境內其他投資地相關省

級稅務機關，不須再層層上報至北京國家稅務總局審核確認。省

級稅務機關認定後，僅抄報北京國家稅務總局，由北京國家稅務

總局網站統一對外公佈。



二、 調整居民企業認定申請的主管稅務機關

原先 82 號文規定，由境外中資企業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的稅務機關負責受理其居民企業

身分認定申請。然而，當境外中資企業在中國有多處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可能造成多個

稅務機關爭相受理居民身分認定申請，產生認定的衝突。故此，9 號文規定，境外中資企

業應向其中國境內主要投資者登記註冊地主管稅務機關提出居民企業認定申請，此一規定

避免多地認定所可能產生的矛盾。

三、 重申境外中資居民企業享受股息免稅待遇

9 號文明確境外中資控股企業自其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的年度起，其從中國境內其他居

民企業取得的以前年度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限於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後），皆

可按照中國企業所得稅法1享受投資收益免徵企業所得稅的待遇。舉例而言，境外中資企

業於 2013 年被認定為居民企業，則其可從 2013 年度開始享受上述股息免稅，即使該股

息係源自 2008 至 2012 年度的未分配利潤所形成。9 號文的規定與企業所得稅法既有股

息、紅利收入實現時點的原則相同2。

四、 適用年度及其他徵管事項之處理

9 號文沒有明確的生效日期，僅規定適用於 2013 年度及以後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由此

觀之，若境外中資企業於 9 號文發佈後即被省級稅務機關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則應可以

在2013年度企業所得稅年度申報時，按照中國居民企業的相關所得稅規定處理納稅事宜。

此外，9 號文是對現有 82 號文的修訂，主要表明下放審批許可權以實施有效徵管，因此，

除 9 號文另有規定外，境外中資居民企業的其他徵管事項仍應按原有規定執行。

資誠的觀察

9 號文對上述審批權限的下放，對企業可能產生的機會與影響如下：

一、 下放審批權限將使相關申請流程更有效率，而境外中資企業可能自基層稅務機關獲得較為

友善的判定。如此一來，對採取「中國企業-外國企業-中國企業」投資架構的境外中資企

業而言，將有較大的可能性取得中國居民企業身分，而使得集團整體派息稅負進一步下

降。

1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及其實施條例第十七條、第八十三條的規定，符合條件

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免徵企業所得稅。
2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除國

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外，按照被投資方作出利潤分配決定的日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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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 9 號文對上述審批權限的下放，可能使基層稅務機關更積極地調查境外中資企業的居

民身分；另一方面，因中國近期已有基層稅務機關將境外註冊外資控股企業視為中國居民

企業而對其所得課稅的案例，9 號文審批權限的下放，亦可能促使某些中國基層稅務機關

更進一步將居民企業身份認定的應用從境外中資企業移轉到其他境外外資控股的企業。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 2008 年引進居民企業概念之後，如何對居民企業進行認定，一直是各界

關注的議題。相信自 9 號文後，中國稅局亦仍將對此議題的發展與認定持續更新與完善。企業

亦應密切注意其相關發展，並即時對集團投資架構與職能配置進行及時的檢視與修正，以有效

的掌控可能的機會或風險。


